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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祝福寄深情，浓浓关爱暖人
心。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月以来，区委统战部积极组织系统各
单位开展“共绘同心圆 合力新合川”新
春系列活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
宝作用，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营造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的新
春氛围。

区委统战部
举办全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

2024年新春联谊会
“共绘同心圆 合力新合川”全区统

一战线各界人士2024年新春联谊会举
行。各界代表人士300余人欢聚一堂、
共叙合作友谊、共话新年发展、共迎龙
年新春。联谊会共分“同心启航”“同向
聚力”“同行共进”三个篇章，集体朗诵、
诗歌、音诗画、情景剧、快板、合唱等节
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示了全区统一战线
成员砥砺前行、踔厉奋发的精神风貌和
共绘同心圆、合力新合川的智慧力量。

民革区工委
新春“四下乡”送暖又送情
民革区工委在官渡镇开展新春“四

下乡”活动，为群众送文化、送法律、送
健康、送温暖。活动现场，民革服务团
搭起了咨询台，为群众提供法律法规、
义诊义检、技能培训等多项宣传咨询服
务，同时书法家们现场写春联、送福字，
以文字为寄托，为群众送上新年的美好
祝福。

民盟区委会
翰墨飘香添年味

民盟区委会在苏家街智慧广场开
展了“惠民迎新春送祝福活动”。活动
现场，盟内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走龙
蛇，为群众免费书写了春联和福字200
余份，一副副寓意吉祥的春联和一个个
充满喜气的福字很快被群众陆续领走。

民建区委会
为困难群众送春联、送福字
民建区委会在会员之家茗扬茶道

开展为困难群众送祝福活动。活动现
场，书法爱好会员书写春联和福字100
余副，并亲手将一幅幅春联和福字送到
困难群众手中，也把浓浓的年味和新春
的祝福送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新春最
美好的祝福。

农工党区委会
为困难群众带去新春大礼包

农工党区委会赴燕窝镇开展“同心
助力温暖四季”新春慰问困难群众活

动，走访慰问燕窝镇低保户、困难学生
等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对象，认真倾听他
们的所思、所求、所盼，鼓励他们要保持
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树立战胜困难的
信心，勇敢地面对未来生活，并为他们
带去节日的祝福，也送去了农工党的温
暖关怀和殷殷期盼。

九三学社区工委
开展社区服务送温暖

九三学社区工委在钓鱼城街道鼓

楼街社区食堂开展了“情暖腊八，乐享
夕阳”社会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九三
学社社员们为社区老年人包饺子等，送
上暖洋洋的慰问。同时，现场还开展了
中医理疗知识讲座、营养饮食健康讲座
及艾灸理疗义诊，为社区老人的身体健
康“保驾护航”。

区工商联
慰问困难群众、原工商业者
区工商联（总商会）陆续开展“合力

合川”新春关爱系列活动，区人大常委
会、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相关领导分
别带队慰问辖区内部分原工商业者、企
业困难职工、困难退役军人、老会员，向
他们转达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为他们
送去食用油、大米、猪肉、牛奶、面条及
慰问金共计2万余元。

区知联会
义诊服务暖民心

区知联会会员到石鼓坝社区开展
送医下乡新春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
场，区知联会通过发放健康手册、开展
健康知识讲座的方式，对盆底功能障
碍疾病、中风等知识进行了宣传，还邀
请中医院相关专家对老人们进行义
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的就
诊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
满意度。

区侨联
向归侨侨眷和华侨送去

节日慰问和祝福
区侨联开展新春走访慰问活动，主

要以年老体弱和新增的部分归侨侨眷
等21户为慰问对象，逐户上门走访，详
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健康状况和家庭情
况，听取他们对侨联工作的意见建议。
通过走访，加强了与广大侨界群众的沟
通联系，及时掌握了侨情变化，扩大了
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侨联的凝聚力。

区新专联
开展“聚合力 展新颜”新春联谊会

区 新 专 联 开 展“ 聚 合 力 展 新
颜”新春联谊会。会员们通过自编
自演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
彩 纷 呈 的 节 目 盛 宴 ，展 示 了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新 的 社 会 阶 层 人 士 的
新风采。活动当天，区新专联还以
写 春 联 送 年 福 这 种 寓 意 吉 祥 的 方
式 ，为 参 会 嘉 宾 、新 专 联 会 员 们 送
上诚挚的新春祝福，共迎新春佳节
的到来。

“合力三江”专项慈善基金
开展施粥、送福、送温暖活动

区慈善会“合力三江”专项慈善
基金在文峰古街开展施粥、送福活
动，共赠送粥、福字、春联等 2000 余
份，让和谐、欢喜、幸福的年味洋溢
在千家万户。同时，“合力三江”专
项慈善基金聚焦困难群体，积极开
展“慈善送温暖”春节慰问行动，捐
出慈善资金 3 万余元，共给区内 36
户困难家庭送去温暖，及时把党和
政府、社会各界的温暖送到困难群
众身边，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精准帮
扶的作用。

据悉，全区统一战线系统各单位开
展“共绘同心圆 合力新合川”迎春系列
活动惠及近万人次，为困难群众等送去
慰问金超10万元。

我区统一战线开展“共绘同心圆 合力新合川”新春系列活动
○记者 刘冰凌 刘鑫宇

合川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2024年新春联谊会现场 区委统战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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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应当加强对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执行
的监督。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在每年七月至九月听取和审议区
人民政府关于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交由区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区人民
政府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区人民政府
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向区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九、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执行监督的重点是：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执行应当贯彻中央决策、市委和
区委部署，落实区人民代表大会决议
要求，符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
项目标和任务要求；

（二）主要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
标完成情况、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进
展情况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年度计划进度安排；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应当深入分析存在
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及其原因，对未达
到预期进度的指标和任务应当作出
说明和解释，提出具有针对性且切实
可行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顺利完成。

十、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在计划执行情况监督过程中，可
以邀请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人、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等参加，形成有价值的分析
成果送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十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的
初步审查和审查，参照本办法第四
条、第七条的规定执行。

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
要草案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
准前一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可以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五年规
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编制
情况的报告，听取报告前围绕五年规
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开展专题调研，将调研情况送有关方
面研究参考，为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
批准做好准备工作。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室和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具体组
织工作，拟定调研工作方案，协调有
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开展专题调研，汇总集成调研成
果。

十二、对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
规划纲要草案初步审查时，区人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
划纲要草案；

（二）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

划纲要草案编制情况的说明，其中应
当对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主要目标
和任务完成情况、区人民代表大会决
议贯彻落实情况、本五年规划纲要主
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的编制依据等作
出说明和解释；

（三）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
情况总结评估报告；

（四）本五年规划重大项目的安
排；

（五）初步审查所需要的其他材
料。

十三、对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
规划纲要草案初步审查的重点是：

（一）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
情况；

（二）本五年规划纲要编制的指
导思想应当符合中央、市委和区委关
于五年规划的建议精神，能够发挥未
来五年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的作用；

（三）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
项目应当符合本区区情和发展阶段，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
国家和重庆、本区中长期发展战略目
标，兼顾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主要政策取向应当符合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针
对性强且切实可行。

十四、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五
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中
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五年规划
纲要实施的监督。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在区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有针对
性地做好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的监督
工作，推动五年规划纲要顺利实施。

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
将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动态监
测材料送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

十五、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的中期
阶段（第三年下半年），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
评估报告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的审议意见交由区人民政府研究处
理，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五年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
区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
情况，向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
向社会公布。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开
展专题调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初步
审查意见。

对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
评估的监督重点是：

（一）五年规划纲要实施应当符
合中央、市委和区委的建议精神，贯
彻落实区人民代表大会决议要求；

（二）主要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
标完成情况、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进
展情况应当符合五年规划纲要进度
安排；

（三）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

中期评估报告应当深入分析存在的
主要困难和问题及其原因，对未达到
预期进度的指标和任务应当作出解
释和说明，提出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
的政策措施，推动五年规划纲要顺利
完成。

十六、区人民政府应当对上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
估，形成总结评估报告，与提请区人
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五年规划纲
要草案一并印发区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五年规划纲要的总结评估报告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三）重大项目实施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五）相关意见建议。
十七、经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
规划纲要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下列情
况之一的，可以进行调整：

（一）因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五年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重
点任务等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的；

（二）发生特别重大自然灾害、全
局性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者进入
紧急状态等导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无法正常
执行或者完成的；

（三）其他特殊情况导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
要无法正常执行或者完成的。

十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五年规划纲要经区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
调整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
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
度计划调整方案的提出一般不迟于
当年第三季度末；五年规划纲要调整
方案的提出一般不迟于其实施的第
四年第二季度末。除特殊情况外，区
人民政府应当在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将调
整方案报送常务委员会。

除特殊情况外，区人民政府有关
主管部门应当在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将区
人民政府的调整方案送交区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由财政经济
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并向常务委员
会提出审查结果报告。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调整方案初
步审查的重点是：

（一）调整的依据；
（二）调整的指标和任务及其必

要性与可行性；
（三）完成调整后的指标和任务

所采取的措施。
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

果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对调整方案草案是否可行

的评价；
（二）对常务委员会批准调整方

案草案的建议；
（三）对调整后的年度计划、五年

规划纲要执行的意见建议。
经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
划、五年规划纲要调整方案，应当向
区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

十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围绕国家、重庆和本区经济工作中
心和全局依法加强监督，重点关注下
列事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必要
时可以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专项
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或者作出决
议。

（一）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等重大战略的落实情况；

（二）融入重庆打造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中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等推进情况；

（三）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任务落
实情况，重点关注打造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产教融合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重庆北部综合性物流基地、成
渝“后花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
文化名城、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等战
略任务落实情况；

（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
新、推进数字化变革、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绿
色低碳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
共同富裕、维护经济安全等方面工作
落实情况。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
关工作机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做
好相关工作，督促区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更好地推进落实工作。

二十、区人民政府对事关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涉及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重要经济政策、重大决策、
重大改革，依法在出台前向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区人民政
府或者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向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财
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报
告，作出说明：

（一）因经济形势或者经济运行
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对有关调控政策
取向作出重大调整；

（二）涉及国计民生、经济安全、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重大改革
或者政策方案出台前；

（三）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给国家
财产、集体财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造成严重损失的重大事件发生后；

（四）其他有必要向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委员
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报告的重大经
济事项。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
为 必 要 时 ，可 以 依 法 作 出 决 定 决
议，也可以将讨论中的意见建议转
送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
处理。

二十一、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
投资巨大的区级重大项目，区人民政
府可以向区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

委员会提出议案，由区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根据区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
委员会安排，财政经济委员会会同有
关专门委员会对前款所述议案进行
初步审查，并向区人民代表大会或者
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

二十二、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加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
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项
目的实施情况监督。

根据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安排，财政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专
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
构，可以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调研等
方式，对前款所述项目的实施情况开
展跟踪监督。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应当每季度向区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供年度计划区级
重大项目的实施情况等有关材料。

二十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加强对地方金融工作的监督，重
点监督金融业运行和发展、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区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情况，适时听取
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金融工作情
况的报告。

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向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提供月度、季度和年度金融运行
数据和相关材料。中央、重庆在合金
融监管机构配合支持监督工作。

二十四、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
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加强对区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经济工作的监督。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召开会议，
听取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专题汇
报。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可
以运用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和统计监
督成果，聘请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
委托第三方评估等，提高经济工作监
督效能。

二十五、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加快推进经济工作监督数字化
建设，为依法开展审查监督工作提供
服务保障。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
当积极配合，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二十六、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在经济工作监督中作出
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等，常务委
员会应当加强跟踪监督，督促区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决议、决
定，认真研究处理意见和建议并及时
反馈。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
就有关情况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
的专项工作报告。区人民政府应当
在规定期限内，将决议、决定的执行
情况或者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
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跟踪监督
的具体工作。

对不执行决议、决定或者执行决
议、决定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区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通
过专题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
方式加强监督。

二十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行使经济工作监督职权的情况，
应当向区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
督。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
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报告主
任会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批转区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
将处理结果报告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二十八、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开展经济工作监督，应当充分发
挥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认真
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主动回应代表关
切，支持代表依法履职。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
经济工作监督联系代表工作机制。
确定监督项目、开展监督工作，应当
认真听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
见建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
门委员会围绕代表议案建议提出的、
代表普遍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专题调研。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和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时，应当邀请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
加。本决定所列其他事项的监督工
作，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方面的区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开展经济工作监督的有关情况
应当及时向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
报，有关材料应当及时发送区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二十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听取和审议、讨论本决定所列事
项时，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根据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
和情况说明，并派区人民政府负责人
或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汇报情况，
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听取和审议、讨
论本办法所列事项时，区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根据要求，及时提供相关
的信息资料和情况说明，并派本部门
有关负责人到会汇报情况，听取意
见，回答询问。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区
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
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要求，定期提供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和相关
材料。

三十、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开展经济工作监督的情况，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向社会公开。

三十一、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重庆市合川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操作规程》同
时废止。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中对预算审查监督、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等
相关工作已作具体规定的，本办法
不再重复规定。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济工作监督办法


